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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特磁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发行人”、“华特

磁电”）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

上市。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机构”、“中泰证券”）作为辅导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与华特磁电签订的《山东华特磁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华特磁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

现就第五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承担本期辅导的辅导机构主要为中泰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包括曾丽萍、

刘建增、苏天萌、张琳琳、陈传美，辅导小组成员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并具备担

任辅导工作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在中泰证券的组织下，本期（2023年 7月至 2023年 9月）主要采取了召开

协调会、进行现场讨论的方式对华特磁电进行辅导。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接受辅导的人员

华特磁电应接受辅导的人员共 10人。接受辅导人员职务存在以下变更：公

司董事王学军因个人退休不能继续担任董事职务，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

议和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由董事会提名补选王前为公司新任董事。

接受辅导人员的情况如下表列示：



姓名 性别 职务/类别

王兆连 男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刘梅 女 实际控制人、董事

王学军 男
5%以上股东潍坊瑞鑫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

刘风亮 男 董事、副总经理

王建功 男 职工董事

贾洪利 男 监事会主席

王建波 男 监事

刘新吉 男 职工监事

孟昭刚 男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王前 男 董事、副总经理，实际控制人之子

2、本期辅导的主要内容

（1）辅导小组成员协助辅导对象建立规范、合理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公

司治理体系等，提高公司运行效率，并对日常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沟通，

协助公司解决。

（2）辅导小组及时向辅导对象传递资本市场发行与审核动态信息，督促辅

导对象深入学习证券市场基础知识，使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规政策，持续关注

最新的审核及规范运作要求。

（3）督促辅导对象结合市场发展形势和公司发展战略及产品方向，完善募

投项目调研工作，并聘任第三方机构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论证。

（4）跟踪了解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的解决情况，了解本年度的预计业

绩情况，初步拟定申报时间安排。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派员

参与了本阶段辅导工作，对华特磁电法律及财务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辅

导。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针对前期辅导工作中存在的募投项目调研问题，公司已聘任第三方机构，确

定募投项目基本方向，准备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详细分析论证。

辅导项目将结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证券交易所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要求，不断加强辅导对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认识，督

促辅导进一步明确募投项目具体规划，包括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建设期间、投

资金额等，及时完成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进行相关备案、环评工作。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在下一辅导阶段（2023年 10 月至 2023 年 12月），辅导机构会继续针对华

特磁电的实际情况，并结合现行最新政策法规对发行人进行辅导，针对其目前存

在的主要问题继续重点辅导、及时跟进，提出有效的整改方案与建议。




